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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譏 案 及 决 定 按 年 刊 印 。 本 卷 刊 載 一 九 五 二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通 過  
關 於 實 體 間 題 之 決 議 案 及 决 定 ， 以 及 一 些 關 於 比 較 重 要 的 程 序 事 項 之 決 定 。 決 議  
案 決 定 所 用 之 標 題 ， 即 爲 理 事 會 所 審 議 之 問 題 ； 這 些 問 題 ， 分 爲 兩 部 分 。 每 一 部  
分 內 的 問 題 ， 係 依 照 理 事 會 在 該 年 內 第 ~ 次 提 出 審 議 時 的 日 期 依 次 序 排 列 ； 每 一  
問 題 的 決 議 案 &決 定 ， 亦 依 照 日 期 先 後 依 次 排 列 。

理 事 會 有 關 議 程 的 决 定 ， 載 在 〃 一 九 E 二 年 第 一 次 列 入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嫌 程 之  
項 目 ”一 標 題 之 下 。

決 嫌 案 按 逋 過 先 後 次 序 編 號 。 決 議 案 標 題 下 方 括 弧 內 之 文 件 編 號 ， 係 在 一 九  
六 四 年 採 用 本 卷 所 用 編 號 辧 法 以 前 該 決 議 案 原 有 識 別 號 碼 ； 理 事 會 早 年 通 過 之 決  
議 案 現 經 加 上 新 編 號 。 毎 一 決 議 案 後 附 載 其 表 决 結 果 。 决 定 之 採 取 通 常 不 經 表  
決 ， 但 如 經 提 付 表 決 ， 其 表 决 結 果 則 載 在 該 决 定 之 後 。

聯 合 國 文 件 均 以 英 文 字 母 反 數 字 編 號 。 凡 提 及 此 種 編 號 ， 即 指 聯 合 國 之 某 一
文 件 而 言 。

安 全 理 亊 會 文 件 一 賣 表 （ 編 號 SA . . ) 其 自 一 九 四 六 年 起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止 者 ,  
見 聯 合 國 文 件 一 覽 表 ， 第 二 編 ， 第 一 號 (聯 合 國 出 版 物 ， 出 售 品 編 號 ： 53.I .3 ) ; 
一 九 五 ◦ 年 反 以 後 各 年 者 ， 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補 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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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五 二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成 員

一 九 五 二 年 理 事 會 成 員 如 下 ：
巴 西
智 利
中 國
法 籣 西
希 臘
荷 蘭
巴 基 斯 坦
土 耳 其
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 
大 不 列 顚 及 北 愛 爾 蘭 聯 合 王 國  
美 利 堅 合 衆 國



九 五 — 年 安 通 遒 之 決 議 案 及 決 定

第 一 部 分 . 安 全 理 事 會 蚀 姑  ----- -—
據 其 、' 隹 持 固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職 責 所 審 議 之 問 題

二 • 欣 悉 聯 合 國 代 表 報 吿 印 度 反 巴 基 斯 坦 兩 國 政
府 對 其 所 提 十 二 項 提 案 6 除 其 中 兩 項 外 均 巳 接 受 ；

H . 察 悉 詹 慕 喀 什 米 爾 邦 解 除 軍 備 計 鲴 未 能 達 成  
協 譲 係 因 印 度 反 巴 基 斯 坦 兩 國 玫 府 迄 未 全 部 接 受 十 二  
項 提 案 中 之 第 七 項 ；

邱 度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^

九 十 八 （ 一 九 五 二 ） . 一 九 五 二  

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決 讓 案

[S/2883]
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覆 按 其 一 九 五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決 議 案 九 十 — 
九 五 一 ） ， 一 九 五 一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之 決 定 及 〜 九 五 — 
年 十 一 月 十 日 決 議 案 九 十 六 （ 一 九 五 ， -

復 查 聯 合 國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委 員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 
十 三 日 * 反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五 日 1 * 3兩 決 議 案 規 定 業 經  
印 度 及 巴 基 斯 坦 兩 國 政 府 接 受 ， 其 中 規 定 詹 慕 啥 什 米  
爾 邦 歸 屬 印 度 或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將 由 在 聯 合 國 主 持 下 擧  
行 之 自 由 公 平 全 民 表 决 之 民 主 方 式 决 定 之 ，

業 B 接 獲 聯 合 國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一•九 五 二 年 四  
月 一 十 二 日 第 三 次 報 吿 書 4 反 一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十 六 曰  
第 四 次 報 吿 書 ,5

—• 贊 同 聯 合 國 代 表 爲 使 印 度 及 巴 基 斯 坦 兩 國 政  
府 達 成 協 議 所 根 據 之 一 般 原 則 ；

1 —九 四 八 、 一 九 四 九 、 一 九 五 〇 、 一 九 五 一 • 年 理 事 畲  
亦 曾 就 本 問 題 通 過 決 嫌 案 或 決 定

a 參 閱 安 全 理 亊 會 正 式 祀 錄 ， 第 三 年 ， 一*九 四 八 年 十 一  
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S/1100,第 七 十 五 段 《

a 同 上 ， 第 四 年 ，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份 補 編 ，文 件 S/11%, 
第 十 五 段 *

4 同 上 ， 第 七 年 ， 特 別 補 編 第 二 號 ， 文 件 S々611 and 

Coxr.l .
5 同 上 ， 文 件  S/2783 and Corr.1,

四 • 促 請 印 度 及 巴 基 斯 坦 兩 國 政 府 在 聯 合 國 印 度  
巴 基 斯 坦 代 表 主 持 下 立 即 進 行 談 判 ， 以 便 對 解 除 軍 備  
期 間 届 满 時 停 火 線 雙 方 之 駐 軍 定 額 達 成 協 議 ， 此 項 定  
額 依 聯 合 國 代 表 一 九 五 二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所 提 方 案 6 之  
建 議 ， 停 火 線 巴 基 斯 坦 方 面 應 爲 三 千 名 至 六 千 名 ， 停  
火 線 印 度 方 面 應 爲 一 萬 二 千 名 至 一 萬 八 千 名 ， 又 確 定  
此 項 兵 額 時 應 注 意 聯 合 國 代 表 一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四 日 提  
案 7 第 七 項 所 載 原 則 或 標 準 ；

五 • 嘉 許 聯 合 國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爲 達 成 解 決 所  
作 之 重 大 努 力 ， 並 請 該 代 表 爲 此 目 的 繼 續 爲 印 度 反 巴  
基 斯 坦 兩 國 政 府 効 力 ；

六 • 請 印 度 及 巴 基 斯 坦 兩 國 政 府 自 本 決 議 案 通 過  
之 曰 起 至 遲 於 三 十 曰 內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報 吿 ；

七 • 請 聯 合 國 印 度 及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將 進 展 情 形 通  
知 安 全 理 事 會 。

弟 六 — 次 會 議 以 九 黍  
瓣 零 邋 遍 ， 棄 攉 者 一
( 婊 維 埃 社 會 主 我 共 和  
國 聯 邦 ） 。8

同 上 ， 附 件 三 •
7 同 上 ， 附 件 八 *
8 —*理 亊 國 （ B 基 斯 坦 〉 未 參 加 表 決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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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部 份 • 安 全 埋 事 會 審 議 之 其 他 事 項

軍 備 :

調 節 與 裁 減 9
九 十 七 （ 一 ; ^ 二 ） . 一 九 五 二  

年 一 月 三 十 日 決 議 案

[S/2506]
安 全 理 事 會 ，

鑒 於 大 會 一 九 五 二 年 〜 月 十 一 日 決 議 案 五 〇 二  
( 六 ） 第 二 段 所 載 建 議 ，

茲 裁 撤 常 規 軍 備 委 員 會 。

華 五 七 一 次 會 議 邋 遴 。

准 許 新 會 員 國 加 入 聯 合 國 11 

決 定
— 九 五 二 年 七 月 九 日 理 事 會 第 五 九 一 次 會 議 決 定  

將 准 許 新 會 員 國 加 入 問 題 展 至 一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二 曰 審  

議 。

以 八 票 姆 一 臬 （ 瘃 維 埃  
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） 
遑 遍 ， 棄 镦 者 二 （ 智 利 、 
巴 基 斯 坦 •） 0

9 一 九 四 七 、 一 九 四 九 、 一 九 五 〇 年 理 事 會 亦 曾 就 本 問  
題 通 過 決 議 案 或 決 定 》

l a 會 議 祀 錄 未 載 表 決 情 形 ^

1 1  一 九 四 六 、 一 九 四 七 、 一 九 四 八 、 一 九 四 九 、 一 九  
五 ◦ 年 理 亊 會 亦 曾 就 本 問 題 通 過 決 議 案 或 決 定 ^

l a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祀 錄 ， 第 七 年 ， — 九 五 二 年 一 月 、 
二 月 及 三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S/2467«

一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理 事 會 第 五 九 九 次 會 議 決  
定 不 將 利 比 亞 申 請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會 員 國 案 U 潑 交 新 會  
員 國 入 會 問 題 委 員 會 ， 逕 行 審 議 。

以 八 票 對 一 黍 （ 智 别 ） 
邋 過 ， 紊 權 ■ 者 二 （ 法 蝻  
西 、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我 共  
和 囷 轉 邦 ） 。

理 事 會 於 同 次 會 議 決 定 不 將 日 本 申 請 加 入 聯 合 國  
爲 會 員 國 案 13發 交 新 會 員 國 入 會 間 題 委 員 會 ， 逕 行 審
議 〇

以 八 票 姆 一 票 （ 蘇 維 块  

钍 會 主 我 共 和 鷗 驊 邦 ） 
邋 逊 ， 棄 裉 者 二 （ 智 利 、 
法 曲 西 ） 〇

理 事 會 於 同 次 會 議 決 定 不 將 越 南 、14柬 埔 寨 15及  
寮 國 13 14 15 16申 請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會 員 國 案 發 交 新 會 員 國 入 會  
問 題 委 員 會 ， 逕 行 審 議 。

以 八 票 财 一 票 （ 蘇 維 块  
社 會 主 我 共 和 《 躑 邦 ） 
邋 遴 ， 砉 裉 者 二 （ 智  
利 、 巳 基 斯 班 ） 〇

1 3 同 上 ， 一 九 五 二 年 0 月 、 五 月 及 六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 
S/2673»

1 4 同 上 ， 一 九 五 二 年 一 月 、 二 月 及 三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 
S/2446; 又 同 上 ， 一 九 E 二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 
件  S/2756〇

1 5 同 上 ， 一 九 五 二 年 四 月 、 五 月 反 六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件  
S/26720

1 6 同 上 ， 一 九 五 二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， 文 汴  
S /2706 。



一 九 五 二 年 第 一 次 列 入 安 全 理 事 會 議 程 之 項 目

註 ： 安 全 理 事 會 慣 麵 於 每 次 會 議 根 據 預 先 分 發 之 瞄 議 程 涵 該 次 會 議 議 程 ； 一 九 五  
會 議 通 過 之 議 程 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， 第 七 年 ， 第 五 七 〇 次 至 第 六 一 一 次 會 議 。 _

項 目 - 經 列 入 議 程 ， 即 留 置 . 於 理 事 會 所 據 有 事 項 表 內 ， 直 至 理 事 會 決 定 撤 除 爲 小  
議 ， 該 項 目 得 保 持 原 有 形 式 或 經 理 事 會 決 定 增 列 分 項 。 縣 補

下 表 依 日 期 先 後 載 明 理 事 會 於 何 次 會 議 決 定 將 毎 一 事 項 首 次 列 入 議 程 。

項  目

餵 請 各 國 加 入 及 批 准 一 九 二 五 年 禁 止 使 用 細 菌  
武 器 曰 內 瓦 議 定 書 問 題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准 許 新 會 員 國 加 入 ：
(a) 通 過 向 大 會 建 議 同 持 准 許 所 有 十 四 個 申 請  

入 會 國 家 加 入 聯 合 國 爲 會 員 國 案 ；
0>)大 會 決 議 案 五 ◦ 六 （ 六 ） 之 審 議 ............

請 求 調 查 所 控 細 菌 戰 爭 問 題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准 許 新 會 員 國 加 入 ：
(c) 新 申 請 入 會 案 （ S /2446，17 S /2466, S / 

2467,17 S /2672,18 S/2673,18 S/270619 )

會  議 曰 瑚

第 五 七 七 次 — 九 五 二 年 六 月 十 八 曰

第 五 七 七 次  

第 五 八 一 次

― 九 五 二 年 六 月 十 八 曰  

— 九 五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曰

第 五 九 四 次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二 日

1 7 參 闻 安 全 理 亊 會 I K ：祀 錄 ， 第 七 年 ， 一 九 五 二 年 一 月 、 二 月 及 三 月 份 補 編 〇
1 8 同 上 ， 一 九 五 二 年 四 月 、 五 月 及 六 月 份 補 編 》  ~ °
1 9 同 上 ， 一 九 五 二 年 七 月 、 八 月 及 九 月 份 補 編 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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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五 二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決 議 案 一 覽 表

決 議 案 曰  期 事  項 编 it 百 次

九 十 七 （ 一 九 五 二 ） 一 九 五 二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軍 備 ： 調 節 與 裁 減 S/2506 2

九 十 八 （ 一 九 五 二 ） 一 九 五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間 題 S /2883 1

4


